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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一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4�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无利润分配预案或使用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安迪苏 600299 蓝星新材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梁齐南

电话 010-61958799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9号

电子信箱 Investor-service@bluestar-adisseo.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0,539,744,558 20,905,892,136 -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4,009,011,102 14,094,301,631 -0.6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7,195,404,620 5,978,742,795 2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69,479,158 816,419,799 6.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68,377,228 829,169,827 4.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40,717,427 1,149,474,683 -70.36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6.21 5.78 增加0.4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0.30 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0.30 6.67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2,00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3.74 1,709,387,160 0 冻结 13,520,000

蓝星集团－国泰君安－19蓝星EB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其他 22.08 592,078,113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41 11,053,352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

施罗德先进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39 10,554,861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1 8,239,897 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

德均衡成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30 8,116,343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

施罗德启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7 7,147,433 0 无 0

江苏聚合创意新兴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其他 0.25 6,607,000 0 无 0

中国电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19 5,185,185 0 无 0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证

畜牧养殖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17 4,582,895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蓝星集团－国泰君安－19�蓝星 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是中

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时，对持有的部分安迪苏

A�股股票办理担保及信托的专户。 详情可参见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08、2019-014、2019-029，2019-034�和 2020-024）。 除上述股东

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299� �证券简称：安迪苏 公告编号：2022-019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2年7月28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22年7月1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 本次会议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郝志刚先

生召集和主持。

参加会议的董事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2022年半年度

报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2.�审议通过关于《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22年上半年度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22年上半年度风险评估报告》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同意上述议案。

关联董事郝志刚，Gérard� Deman，葛友根和伍京皖回避表决。

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3.�审议通过关于《执行子公司定期及循环贷款》的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

特此公告。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600299� � � � �证券简称：安迪苏 公告编号：2022-020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迪苏” 或“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

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三号———化工》（2022年修订）和《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披

露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现将公司2022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 主要产品销售情况

营业收入分产品情况（按照同比口径）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功能性产品 5,220,497,601 3,768,436,254 28% 26% 33% 减少4个百分点

特种产品 1,537,631,013 794,533,516 48% 0% 2% 减少1个百分点

其他产品 437,276,006 364,486,116 17% 48% 41% 增加4个百分点

合计 7,195,404,620 4,927,455,886 32% 20% 27% 减少4个百分点

各类产品销售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与2021年半年度相比 销量因素 价格因素 外币折算因素

功能性产品 8,066,583 1,409,322,286 (337,493,316)

特种产品 (109,635,060) 165,572,205 (61,314,599)

2022年上半年，安迪苏的营业收入（人民币72亿元，同比增长+20%）较上年同期取得强劲的双位数

增长，毛利（人民币22.7亿元，按照同比口径，同比增长+8%）取得稳定增长，毛利率稳定在32%的水平，

主要归功于：

●受蛋氨酸销售大幅增长的拉动，功能性产品销售取得强劲增长（+26%）；

●对全线产品持续开展积极主动的价格管理；

●特种产品方面：

●单胃动物产品实现双位数的销售增长；

●水产品实现双位数的销售增长；

●中国反刍动物产品表现优异；

●拉美、亚洲和中东区域的业务取得突出增长。

这些积极因素帮助安迪苏部分抵消了原材料、能源和运输成本大幅上涨带来的不利影响。

功能性产品

在蛋氨酸业务方面，液体和固体蛋氨酸均实现双位数的销售增长，帮助公司的蛋氨酸业务取得大幅

销售增长（+44%）。

尽管面对原材料和能源采购的巨大挑战，欧洲工厂持续提升优化其生产运营的连续性，主要得益于

公司与供应商签订的长期合约。 此外，长期合约中的定价模式及其部分套期对冲机制使安迪苏能够部分

消除原材料和能源成本大幅上涨对生产成本的不利影响。

南京工厂完成为期45天的大修完成后实现生产的高度稳定性，并迅速进入满产状态。 南京工厂成本

增长相对较低，利好整体业务表现。 待南京液体蛋氨酸工厂二期项目（BANC2）投产后，进一步扩充的产

能将为公司带来更加显著的成本竞争优势。

BANC2按照计划的时间表和预算顺利推进，安全表现卓越（已实现超过725万小时无事故）。正式调

试已全速开展，预计将在下月启动试运行。届时，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扩充的产能将使安迪苏有更大的空间

和灵活度优化产能分配，更好地管理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波动。

关于维生素业务，维生素A市场竞争加剧，销售价格大幅下跌；维生素E的销售价格仍然保持坚挺。大

多数贸易维生素品类的销售价格虽然处于历史低位，但其对公司整体盈利水平的影响有限。

特种产品

2022年上半年，特种产品业务市场需求疲软，主要由于：

1)�农产品原料成本上涨使下游客户的盈利水平承压；

2)�全球经济环境面临不确定性；

3)�某些区域受到疾病和经济活动中断的影响，例如美国疲软的市场需求以及欧洲爆发的禽流感疫

情。

尽管如此，安迪苏的特种产品业务仍然在二季度重回增长轨道，毛利率呈上升趋势，主要归功于：

●消化性能产品保持双位数的销售增长；

●虽然美国奶业市场需求有所放缓，反刍动物新产品在北美市场的渗透率仍然继续提升，在中国和

拉美市场的销售则实现强劲的双位数增长；

●受到新产品罗酶宝Phyplus、安泰来、喜利硒和健肠宝市场渗透率持续提升的拉动，营养促健康业

务实现稳定增长；

●水产品销售保持强劲增长，归功于主要产品线在各主要市场(例如：欧洲、亚太区、印度次大陆和拉

美市场)销售均表现出色，取得强劲增长；

●针对全线产品实行积极主动的价格调整。

安迪苏继续推行根据市场区域精简产品组合优化计划。饲料保鲜类及霉菌毒素管理类产品组合得到

有效精简，使该业务尽量避免受市场波动和同质化的影响，并将精力专注于推广拥有更高价值的特种产

品添加剂上。

安迪苏在欧洲和中国开展特种产品产能扩充及优化项目以支持业务增长、优化生产布局、增强成本

竞争力和可持续性、并提升客户服务水平。

二、 主要产品及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1.�主要产品定价策略及价格变动情况

安迪苏的定价策略在全球、区域及国家三个层面上实施。全球定价策略由全球业务总监制定，而各区

域业务经理的职责就是根据该区域具体市场情况及区域内各国的竞争环境调整并应用全球定价策略。

通过对于价格策略的适时评估和调整可以有效保障安迪苏与关键客户以最合适的价格签订合同，从

而抓住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机遇。 安迪苏各项业务中很大一部分的合同是按季度定价的。

历史上蛋氨酸的价格波动一般受外因如自然灾害或动物疾病爆发以及行业竞争等因素影响。

行业内部竞争行为、扩张产能消息的公布以及新竞争者的加入等因素也会影响供需平衡。

维生素的定价环境主要受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维生素A与维生素E产品主要应用领域是动物饲料。

然而，维生素E也会受到人类食品、药品及化妆品市场波动的影响。

安迪苏产品的定价基本与市场价格情况一致，各地区可能会有所不同。在可能的情况下，安迪苏的定

价中也会包含一定的溢价，以反映安迪苏向客户提供增值服务的价值。

2.�主要原材料的基本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原材料 采购模式 采购金额 价格变动情况

采购价格波动对公司经营

成本的影响

丙烯95% 长期合约 651,427,936 41% 增加经营成本

甲醇 长期合约 135,029,356 16% 增加经营成本

硫磺 长期合约 293,133,082 114% 增加经营成本

三、 其它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无。

特此公告。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8日

公司代码：600663�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陆家嘴

9009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陆家B股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陆家嘴 600663 不适用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陆家B股 900932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辉 闵诗沁

电话 86-21-33848801 86-21-33848801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东育路227弄

6号前滩世贸中心（二期）D栋21楼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东育路227弄

6号前滩世贸中心（二期）D栋21楼

电子信箱 invest@ljz.com.cn invest@ljz.com.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19,966,326,213.94 120,895,887,034.73 -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605,858,796.44 22,573,247,321.04 -4.2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5,102,089,778.22 5,776,679,357.13 -1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8,159,288.31 2,056,569,713.26 -4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083,682,290.40 1,664,421,883.88 -34.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31,321,190.94 1,924,332,849.04 -174.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2 9.97 减少4.5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21 0.5098 -44.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21 0.5098 -44.66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16,20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6.42

2,276,005,

663

- 无 -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5

119,140,

852

- 未知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4 25,779,390 - 未知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0.49 19,734,444 - 未知 -

ISHARES� MSCI� EMERGING�

MARKETS� MIN� VOL� FACTOR�

ETF

未知 0.48 19,304,228 - 未知 -

徐秀芳 未知 0.47 19,037,672 - 未知 -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LIMITED

未知 0.47 18,981,380 - 未知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

海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未知 0.45 18,165,961 - 未知 -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STOCK�INDEX�FUND

未知 0.43 17,172,573 - 未知 -

LGT�BANK�AG 未知 0.40 16,172,000 - 未知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控股股东陆家嘴集团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也不属

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

18陆债01 143538

2018年 3月 23

日

2023年 3月 26

日

500,000,

000.00

3.90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公司债

券（第二期）

18陆债02 143890

2018年10月25

日

2023年10月26

日

1,000,000,

000.00

3.15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9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

19陆债01 155201 2019年3月1日 2024年3月4日

2,800,000,

000.00

2.80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9年公司债

券（第二期）

19陆债03 155395 2019年5月9日

2024年 5月 13

日

700,000,

000.00

3.05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2014年度第二期中期票

据

14 陆 金 开

MTN002

101451039 2014年9月2日 2024年9月4日

4,000,000,

000.00

6.00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一期中期票

据

21 陆 金 开

MTN001

102100303

2021年 2月 24

日

2026年 2月 26

日

1,000,000,

000.00

3.80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二期中期票

据

21 陆 金 开

MTN002

102100483

2021年 3月 17

日

2025年 3月 19

日

4,000,000,

000.00

3.65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一期中期票

据

22 陆 金 开

MTN001

102280374

2022年 2月 23

日

2027年 2月 25

日

1,000,000,

000.00

3.05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二期中期票

据

22 陆 金 开

MTN002

102280706

2022年 3月 30

日

2027年4月1日

2,300,000,

000.00

3.27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68.59 68.2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87 4.53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14日及2022年7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 《风险提示公告》（公告临2022-017） 及 《风险提示进展公告》（公告临

2022-029），披露了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苏州绿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岸

公司” ）名下部分土地存在污染事宜。

目前，绿岸公司已暂停相关开发、建设、销售工作，并已对上述污染地块实施了严格管理。

公司已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全力以赴开展处置、维权工作，已与苏州当地政府及苏钢集团交涉，努力

推进污染地块尽快启动详细调查工作及相关责任方承担后续处置责任。 公司将结合后续情况，在法律框

架下采取相应措施，积极维护公司权益。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风险事项后续进展，审慎分析评估其对公司的影响，认真落实各项应对措施，妥

善处理本次风险事项，并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全力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股票代码：A股 600663 证券简称：陆家嘴 编号：临2022-034

� � � � � � � � � � B股 9009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陆家B股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季度房地产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号-房地产》要求，特此公告公司2022年第

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1.� 至二季度末，公司持有的主要在营物业总建筑面积289万平方米，其中甲级写字楼的总建筑面积

191万平方米，高品质研发楼的总建筑面积33万平方米，商业物业的总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酒店物业的

总建筑面积19万平方米。1-6月，公司实现房地产租赁现金流入为17.20亿元，同比减少9%；权益租赁现金

流入14.13亿元，同比减少12%。

2.�至二季度末，公司在售的住宅项目主要为天津海上花苑二期及部分项目尾盘，以在售面积为基础

计算的去化率约51%。 1-6月，公司住宅物业销售签约面积1.54万平方米，同比下降57%，权益签约面积

1.5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57%；合同销售金额5.99亿元，同比下降79%，权益合同销售金额5.99亿元，同比

下降79%。 1-6月，公司实现住宅销售（含车位）现金流入7.76亿元，同比下降80%，权益现金流入7.76亿

元，同比下降80%。

由于房地产项目租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 上述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请

投资者审慎使用，相关阶段性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A股：600663�股票简称：陆家嘴 编号：临2022－035

B股：900932� � �陆家B股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闵诗沁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闵诗沁女士由于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辞职后将不

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闵诗沁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闵诗沁女士

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于2022年7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

议案》，同意聘任胡秉文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胡秉文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育路227弄6号前滩世贸中心二期D栋21楼

电话：021-33848801

传真：021-33848818

电子邮箱：invest@ljz.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A股 600663 证券简称：陆家嘴 编号：临202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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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2年7

月28日在公司本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育路227弄6号前滩世贸中心二期D栋）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

参会董事7人，实际参会董事7人。会议由董事长徐而进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签署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确认意见》。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超额奖励分配比例的议案》

全体独立董事签署了《独立董事关于2021年超额奖励分配比例的独立意见》，认为公司2021年超额

奖励分配比例，系公司结合实际经营情况拟定，有利于调动核心团队及骨干员工的积极性，更好地强化目

标责任意识，更好地促进公司经营业绩稳步提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调整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具体如下：

（一）战略决策委员会

主任委员：徐而进

委员：黎作强、刘广安、王忠、乔文骏、何万篷、黄峰

（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何万篷

委员：徐而进、刘广安、王忠、黄峰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减资退

出上海新高桥开发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公

司” ）与关联方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减资退出上海新高桥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高桥

公司” ），联合公司减资退出新高桥公司的预估交易价格为人民币39,316.25万元（最终交易价格以经上

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评估备案通过的新高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基础，按联

合公司持股比例计算后得出）。

全体独立董事签署了《独立董事关于同意“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联合发展有

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减资退出上海新高桥开发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议案” 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事前认可

意见书》及《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减资

退出上海新高桥开发有限公司的独立意见》。

本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具体情况详见专项公告《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减资退出上海新

高桥开发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编号：临2022-032）。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2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智依投资有限公司向关联方转让上海陆家嘴新辰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20%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智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依投资” ）将其持有的上

海陆家嘴新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辰投资” ）20%股权，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

给上海陆家嘴至茂投资有限公司，本次交易的预估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4,673.95万元（最终转让价格以经

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评估备案通过的新辰投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基础，按智

依投资的持股比例计算后得出）。

全体独立董事签署了《独立董事关于同意“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智依投资有限公司向关联方转

让上海陆家嘴新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事前认可意见书》及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智依投资有限公司向关联方转让上海陆家嘴新辰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20%股权的独立意见》。

本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具体情况详见专项公告《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关联方转让上海陆家嘴新辰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编号：临2022-033）。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2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 同意聘任胡秉文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见后）。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事务代表候选人简历：

胡秉文，男，1994年出生，大学学历，法学学士。 2017年12月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九十七期董事会

秘书任职资格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现任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业

务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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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2年7月28日在公司本部

（上海浦东新区东育路227弄6号前滩世贸中心二期D栋）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监事5人，实际参

会监事5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沈晓明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

法有效。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

一、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符合公司

章程和公司内部有关管理制度；

二、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制度规定，报告

中所包含的信息客观地反映了公司报告期间的财务与经营管理等实际情况；

三、监事会没有发现参与2022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和现象。

全体监事签署了《监事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确认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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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减资退出

上海新高桥开发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陆家嘴

金融贸易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公司” ）与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陆家嘴集团” ）共同减资退出上海新高桥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高桥公司” ），联合公

司减资退出新高桥公司的预估交易价格为人民币39,316.25万元（最终交易价格以经上海市浦东新区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评估备案通过的新高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基础，按联合公司持股比例

计算后得出）。陆家嘴集团减资退出新高桥公司的交易价格确定方式与联合公司一致。本次交易完成后，

联合公司与陆家嘴集团将不再是新高桥公司的股东。

●交易性质：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审议程序：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2年第三次会议及第九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交易回顾：过去12个月内，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与新高桥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和关联人陆家嘴集团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详见后文。

一、关联交易概述

新高桥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联合公司和控股股东陆家嘴集团共同参股的企业，联合公司与陆家嘴

集团分别持有新高桥公司17.4275%和10.8333%的股权。因新高桥公司经营战略变化，为优化公司投资结

构，公司控股子公司联合公司与陆家嘴集团共同减资退出新高桥公司，联合公司减资退出新高桥公司的

预估交易价格为人民币39,316.25万元（最终交易价格以经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评

估备案通过的新高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基础，按联合公司持股比例计算后得出）。 陆家嘴集

团减资退出新高桥公司的交易价格确定方式与联合公司一致。 本次交易完成后，联合公司与陆家嘴集团

将不再是新高桥公司的股东。

因公司副总经理周伟民先生担任新高桥公司董事，且本次系公司控股子公司联合公司与控股股东陆

家嘴集团共同减资退出新高桥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2年第三次会议以及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本议案并签署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陆家嘴集团

1、关联方名称：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206713C

3、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981号

4、法定代表人：李晋昭

5、注册资本：人民币345,730.5704万元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7、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艺术品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建设投资；投资咨询；实体投资；资产管理经营；国内贸易代理；会议及展览服务；礼仪服

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末，陆家嘴集团总资产为人民币21,612,177.74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5,629,301.40万

元，2021年度营业总收入为人民币2,676,291.94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808,933.42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二）新高桥公司

详见“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二）”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联合公司持有的新高桥公司17.4275%股权

（二）新高桥公司

1、名称：上海新高桥开发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7354065466

3、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莱阳路4281号

4、法定代表人：蒋才永

5、注册资本：人民币60,000万元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7、经营范围：

高桥地区的城镇规划方案设计，市政基础设施及公共设施的开发，房地产开发经营，投资咨询，实业

投资，国内贸易（专项审批除外），商业、餐饮及配套的娱乐设施的筹建，物业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1 上海外高桥新市镇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29,217.39 48.6956%

2 上海高凌投资管理中心 13,826.09 23.0435%

3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10,456.62 17.4275%

4 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 6,500.00 10.8333%

合计 60,000.00 100%

9、财务状况：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简表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369,824.18 321,932.66

负债总额 278,021.12 240,783.47

所有者权益 91,803.05 81,419.19

利润简表 2021年度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123,175.74 124,875.87

营业利润 13,591.60 57,636.10

净利润 11,076.55 40,601.16

上述财务数据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审计，审计报告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新高桥公司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

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根据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沪财瑞评报字（2022）第2048号】评估报告，以

2021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对新高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经实施资产评估程序和方法，在

设定的评估和假设的条件下，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资产类型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流动资产 247,259.62 351,441.75 104,182.13 42.13

投资性房地产 59,651.64 92,095.61 32,443.97 54.39

固定资产 13,322.35 10,047.63 -3,274.72 -24.58

无形资产 15.05 20.03 4.98 33.09

递延所得税资产 49,575.51 49,429.02 -146.49 -0.30

资产合计 369,824.18 503,034.04 133,209.87 36.02

流动负债 277,977.26 277,391.28 -585.98 -0.21

非流动负债 43.86 43.86 - -

负债合计 278,021.12 277,435.14 -585.98 -0.21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91,803.05 225,598.90 133,795.85 145.74

新高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225,598.90万元， 联合公司持有的新高桥17.4275%股权对应

的评估价值为39,316.25万元。 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自2021年12月31日起至2022年12月30日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本次联合公司减资退出新高桥公司的最终交易价格及交易文本尚未确定，公司将根据本事项进展情

况，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联合公司及陆家嘴集团将不再是新高桥公司的股东。

本次交易能进一步优化公司的业务和投资结构，整合资源以支持公司进一步可持续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资产及损益情况构成重大影响，交易价格合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符合证监会的监管要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2年第三次会议以及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其中董事会表决情况如下：2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5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全部

独立董事签署了《独立董事关于同意“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与

关联方共同减资退出上海新高桥开发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事前认可意见书》及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减资退出上海

新高桥开发有限公司的独立意见》，认为：

（一）本次交易能进一步优化公司的业务和投资结构，整合资源以支持公司进一步可持续发展，对公

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证监会的监

管要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二）本次关联交易的最终交易价格以经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评估备案通过的

新高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基础，按联合公司持股比例（17.4275%）计算后得出，定价公允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损害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此事项时，关联董事均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新高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尚需完成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评估备案程序。

八、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一）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按持股比例直接向上海陆家嘴新辰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辰投资” ）提供股东贷款，贷款年利率为5.225%，贷款期限至2022年5月12

日止。 公司提供的股东贷款金额为人民币0.96亿元。 （详见公告临2020-029）

至2022年5月12日止，公司向新辰投资提供的股东贷款已全部收回。 2022年1-5月，上述交易收到利

息总计人民币172.19万元。

（二）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陆家嘴集团向公司

控股子公司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家嘴信托” ）购买陆家嘴信托樽赢财富系列单一资

金信托产品，认购规模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存续期限不超过24个月。 陆家嘴集团已与陆家嘴信托签署

了信托合同。 （详见公告临2021-012）

截至2022年6月30日，陆家嘴集团持有陆家嘴信托樽赢系列信托产品存续份额人民币9.3亿元。

（三）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及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计划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至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日， 接受控股股东陆家嘴集团

贷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50亿元，并在该额度内可以循环使用。 （详见公告临2021-008、临2021-016）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及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计划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至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日， 接受控股股东陆家嘴集团贷款

余额不超过150亿元，并在该额度内可以循环使用。 （详见公告临2022-006、临2022-024）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及其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接受控股股东贷款余额人民币1.05亿元，贷款利率

3.70%-3.80%。 2022年1-6月，发生利息总计人民币191.06万元。

九、备查文件目录

（一）《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关于同意“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联合发

展有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减资退出上海新高桥开发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议案” 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事前

认可意见书》

（三）经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与关联方共同减资退出上海新高桥开发有限公司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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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关联方转让上海

陆家嘴新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股权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上海智依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依投资” ）将其所持上海陆家嘴新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辰投

资” ）的20%股权（以下简称“交易标的” ）以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陆家嘴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家嘴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上海陆家嘴至茂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至茂投资” ），本次交易的预估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4,673.95万元（最终转让价格以经上海市浦东新区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评估备案通过的新辰投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基础，按智依投资的持股比

例计算后得出）。 本次交易完成后，智依投资将不再是新辰投资的股东。

●交易性质：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审议程序：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2年第三次会议及第九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交易回顾：过去12个月内，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和关联人陆家嘴集团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详

见后文。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智依投资持有新辰投资20%的股权。 为优化公司投资结构和资产配置，公司全资子

公司智依投资将交易标的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至茂投资，本次交易的预估转让价格为人民

币24,673.95万元（最终转让价格以经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评估备案通过的新辰投

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基础，按智依投资的持股比例计算后得出）。

因交易对方至茂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陆家嘴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2年第三次会议及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本议案并签署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名称：上海陆家嘴至茂投资有限公司

（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090075769J

（三）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峨山路91弄100号209室

（四）法定代表人：潘亦兵

（五）注册资本：人民币107,250万元

（六）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七）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商务咨询(除经纪);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机电设备、日用百

货的销售。 【经营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八）股权结构：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九）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1年末，至茂投资的总资产为人民币109,376.23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09,376.23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0元，净利润为人民币-2,484.38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天职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2022年3月末，至茂投资的总资产为人民币105,360.91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05,360.91万元，

2022年1-3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0元、净利润为人民币-4,015.33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智依投资持有的新辰投资20%股权

（二）新辰投资

1、名称：上海陆家嘴新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30176643XK

3、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一路819号C206-11室

4、法定代表人：姚佩玉

5、注册资本：人民币120,000万元

6、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7、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住

宿服务;体育场地设施经营(不含高危险性体育运动);高危险性体育运动(游泳);餐饮服务;食品经营(销售

预包装食品);烟草制品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实业投资,投资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

礼仪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餐饮管理;健身休闲活动;日用百货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工艺美术品

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体育赛事策划。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1 上海陆家嘴至茂投资有限公司 48,000 40%

2 上海港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48,000 40%

3 上海智依投资有限公司 24,000 20%

合计 120,000 100%

9、财务状况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简表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686,472.65 601,662.13

负债总额 577,480.13 485,890.35

所有者权益 108,947.53 115,771.78

利润简表 2021年度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52,943.15 84,453.13

营业利润 -4,617.00 1,566.26

净利润 -6,824.25 1,001.88

上述财务数据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审计报告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截至目前，智依投资持有的新辰投资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根据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万隆评报字（2022）第10272号】评估报告，以

2021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对新辰投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经实施资产评估程序和方法，在设

定的评估和假设的条件下，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资产类型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流动资产 63,278.84 65,958.27 2,679.43 4.23

非流动资产 623,148.82 634,891.60 11,742.78 1.88

其中：投资性房地产 343,489.84 350,057.80 6,567.96 1.91

固定资产 277,431.19 282,605.81 5,174.62 1.87

无形资产 - 0.20 0.20 -

递延所得税资产 2,227.79 2,227.79 0.00 0.00

资产合计 686,427.65 700,849.87 14,422.21 2.10

流动负债 577,275.18 577,275.18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204.95 204.95 0.00 0.00

负债合计 577,480.13 577,480.13 0.00 0.00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08,947.53 123,369.74 14,422.21 13.24

新辰投资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123,369.74万元，智依投资持有的新辰投资20%股权对应的评

估价值为24,673.95万元。 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自2021年12月31日起至2022年12月30日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本次交易的最终价格及交易文本尚未确定，公司将根据本事项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智依投资将不再是新辰投资的股东。

本次交易能优化公司投资结构和资产配置，以支持公司进一步可持续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资产及损益情况构成重大影响，交易价格合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符合证监会的监管要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2年第三次会议以及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其中董事会表决情况如下：2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5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全部

独立董事签署了《独立董事关于同意“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智依投资有限公司向关联方转让上海陆

家嘴新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事前认可意见书》及《独立董

事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智依投资有限公司向关联方转让上海陆家嘴新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股

权的独立意见》，认为：

（一）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集中优势资源，以支持公司进一步可持续发展，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

务状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证监会的监管要求，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

（二）本次关联交易的最终价格以经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评估备案通过的新辰

投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基础，按智依投资的持股比例（20%）计算后得出，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

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损害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此事项时，关联董事均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新辰投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尚需完成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评估备案程序。

八、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一）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按持股比例直接向上海陆家嘴新辰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辰投资” ）提供股东贷款，贷款年利率为5.225%，贷款期限至2022年5月12

日止。 公司提供的股东贷款金额为人民币0.96亿元。 （详见公告临2020-029）

至2022年5月12日止，公司向新辰投资提供的股东贷款已全部收回。 2022年1-5月，上述交易收到利

息总计人民币172.19万元。

（二）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陆家嘴集团向公司

控股子公司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家嘴信托” ）购买陆家嘴信托樽赢财富系列单一资

金信托产品，认购规模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存续期限不超过24个月。 陆家嘴集团已与陆家嘴信托签署

了信托合同。 （详见公告临2021-012）

截至2022年6月30日，陆家嘴集团持有陆家嘴信托樽赢系列信托产品存续份额人民币9.3亿元。

（三）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及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计划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至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日， 接受控股股东陆家嘴集团

贷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50亿元，并在该额度内可以循环使用。 （详见公告临2021-008、临2021-016）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及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计划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至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日， 接受控股股东陆家嘴集团贷款

余额不超过150亿元，并在该额度内可以循环使用。 （详见公告临2022-006、临2022-024）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及其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接受控股股东贷款余额人民币1.05亿元，贷款利率

3.70%-3.80%。 2022年1-6月，发生利息总计人民币191.06万元。

九、备查文件目录

（一）《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关于同意“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智依投资有限公司向关联方

转让上海陆家嘴新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事前认可意见书》

（三）经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智依投资有限公司向关联方转让上海

陆家嘴新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股权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